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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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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推进和规范集中供热系统热计量工作，保障供热计量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制定本规

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集中供热热源、热网、热力站、楼栋及用户的供热计量系统的运行、维护

与管理。

1.0.3 集中供热计量系统的运行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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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供热计量系统 heat metering system
热量计量装置及其相应的调节控制装置总称。

2.0.2 热计量装置 heat measuring apparatus
热量表及对热量表的计量值进行分配的、用以计量用户消耗热量的仪表。

2.0.3 热量结算表 heat trade settlement meters
经过计量认证的用于供热方和用热方进行热量结算的仪表及装置。

2.0.4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 household heat allocation device
依据分配模型把热量结算表测量的热量，分配到各用户的仪表或系统的总称。

2.0.5 检定 verification
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法定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按照检定规程，通过实验提供证明来确定

热计量装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的技术操作。

2.0.6 首次检定 the first compulsory verification
用于热量结算并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安装使用前对热量结算表进行的

一种检定。

2.0.7 运行核查 operation checking
在实际运行条件下，对热计量装置完好状态进行的检查核对。

2.0.8 调节控制系统 adjustment control system
由调节控制软件和调节控制装置组成的，在供热系统中具有调节控制功能的管理系统。

2.0.9 运行调节控制装置 operation adjustment control device
安装在供热热源、热力站或建筑物入口处，可根据负荷变化自动调节控制供热系统供热量

的装置。

2.0.10 室温调节控制装置 room temperature conditioning device
安装在室内供暖系统上，可根据采暖用户的室温要求，调节流经散热设备热媒流量及其散

热量的装置。

2.0.11 C值 C-value
电子式热分配表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和散热器热媒平均温度间的耦合程度的数值。

2.0.12 采暖度日数（HDD18) heating degree days based on 18℃
一年中，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 18℃时，将该日平均温度与 18℃的差值乘以 1天，所

得出的乘积的累加值，其单位为℃·d。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2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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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条件

3.1 一般规定

3.1.1 实施热计量的集中供热系统应实现供热量可调节、用户用热量可计量、用户室内温度可

控制。

3.1.2 供热计量系统应由专业人员负责运行管理。

3.1.3 运行管理人员应依据热量结算表的计量结果，分析实施热计量的供热系统、建筑物及用

户用热量数据的变化规律，对出现异常计量数据的热计量装置，应进行运行核查。

3.1.4 实现数据远传的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应建立供热计量管理平台，平台功能应能满足供热

计量系统管理需要。

3.1.5 投入运行的热计量系统应具备齐全的技术资料，热计量装置及配套设施应满足相关标准

的要求。

3.2 热量结算表运行条件

3.2.1 热量结算点处应设置热量结算表。集中供热系统中的热量结算表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 2
级，居民用户的热量结算表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 3级。
3.2.2 集中供热系统设置的热量结算表应经过首次检定合格后，方可安装使用。

3.2.3 热量结算表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检定周期报送当地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检定不合格

的不得使用。

3.2.4 热量结算表应具备首次检定合格证和产品合格证，并应经首次运行核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在检定周期内，热量结算表应定期进行运行核查，运行核查不合格的应及时分析原因，并应及

时进行维修或更换。热量结算表运行核查记录可按本规程附录 A的规定执行。
3.2.5 热量结算表的运行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量结算表的安装位置和连接方式应方便观察及维护；

2 流量传感器的流向标志应与水流方向一致，流量传感器的前后直管段长度应满足仪表要

求。热量结算表的温度传感器应根据标签颜色正确安装；

3 热量结算表可拆卸部件应有封印保护，且封印应齐全；

4 在规定的工作压力下，热量结算表不应有损坏和渗漏现象；

5 由市电供电的热量结算表应配置不间断电源；

6 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应在热量结算表所允许的范围内；

7 热量结算表使用环境的温度、湿度应满足热量结算表要求。热量结算表的防护等级应与

所处的环境相适应；

8 热量结算表内部时钟应校准一致；

9 热量结算表应正常运行，运行数据应能正常切换。显示数据应便于观察，显示内容应与

产品说明书一致。

3.2.6 热量结算表宜具有数据远传功能，终端显示数据应与现场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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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运行条件

3.3.1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应具备产品合格证，并应经首次运行核查合格后方可使用。户用热量

分配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应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运行核查，运行核查不合格的应及时分析原因并

进行维修或更换。

3.3.2 户用热量表的工作条件应按本规程第 3.2.5条的规定执行。
3.3.3 其他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工作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应正确，工作环境应符合仪表运行环境要求；

2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在规定的工作压力下不应有损坏和渗漏现象；

3 可拆卸部件应有封印保护，且封印应齐全；

4 应对热量分配系统进行调试，且数据显示应正常；

5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安装位置的电磁干扰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3.3.4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应能实时进行热量分摊，热量分摊数据应便于用户查询。

3.3.5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宜具有数据远传功能，终端显示数据应与现场数据一致。不带数据远

传功能的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应具有历史数据存储功能。

3.4 调节控制系统运行条件

3.4.1 热源、热力站、用户的运行调节控制系统应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检查，并应对发现的

故障及时处理。

3.4.2 调节控制装置应具备产品合格证。

3.4.3 调节控制系统运行前，应经过热源及热力站的运行调节控制装置的单机试运行调试和联

合试运行调试，并应有相关记录。

3.4.4 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性能应满足运行调节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力平衡装置及各类调节控制阀门安装位置、方向应正确，并应采取防堵塞措施。阀门

动作应灵活，并应便于操作、调试；

2 供热系统应达到水力平衡；

3 热源及热力站应能根据负荷变化按需调整供热量，并可实行质量流量综合调节；

4 新建建筑宜实现分室温度控制。散热器控制装置应安装正确、操作方便，温度控制器不

得被遮挡，且控制精度应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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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核查

4.1 热量结算表

4.1.1 热量结算表的运行核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热量结算表的工作条件；

2 热量结算表的技术性能；

3 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数据的一致性。

4.1.2 工作条件核查应根据热量结算表的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并应按本规程表 A.0.1的格式填
写核查记录，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组成部分安装应正确，不应有损坏和泄漏现象；

2 各项封印应齐全；

3 显示应无故障符号出现；

4 工作环境应满足产品说明书的环境要求。

4.1.3 技术性能核查可采用总量核查法或分量核查法。

4.1.4 当采用总量核查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核查应在采暖系统实际运行时进行，核查时间不应少于 2h；
2 核查标准表应经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且测量准确度等级应高于被核查热量结算表

的准确度等级；

3 核查标准表与被核查热量结算表应安装在同一管线上，核查标准表与被核查热量结算表

之间的直管段应满足仪表说明书的要求；

4 核查期间，核查标准表和被核查热量结算表的热量累积值应大于各自热量累积值显示分

辨力的 100倍；
5 被核查热量表的误差 EQ超出所设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Emax时，应进行离线检定或校准；
6 检定或校准误差不符合要求的热量结算表，应进行维修或更换；

7 应按本规程表 A.0.2-1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1.5 当采用分量核查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核查应在采暖系统实际运行时进行，流量运行连续核查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2 核查标准表应经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且测量准确度等级应高于被核查热量结算表

的准确度等级；

3 核查标准表与被核查热量结算表应安装在同一管线上，核查标准表与被核查热量结算

表之间的直管段应满足仪表说明书的要求；

4 核查期间，核查标准表和被核查热量结算表的流量累积值应大于各自流量累积值显示

分辨力的 100倍；
5 被核查热量结算表的配对温度传感器应插入同一个便携式恒温槽中，恒温槽温度波动

不应大于±0.2℃，温度场均匀性不应大于 0.05℃；核查温度应分别为 30℃±1℃和 90℃±1℃；
6 水温稳定后开始读数，应先读取供水温度传感器测量值，后读取回水温度传感器测量值，

核查不应少于 2个读数循环，且供回水平均温度差不应大于±0.2℃；
7 被核查热量结算表的流量误差 EG大于所设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EGmax或供回水平均温度

差大于±0.2℃时，应进行离线检定或校准：
8 检定或校准误差不符合要求的热量结算表，应进行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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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按本规程表 A.0.2-2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1.6 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数据的一致性核查应每年进行 1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终端显示数据的连续读取时间不应小于 5h；
2 同一时间点，终端显示数据应与现场数据一致；

3 应按本规程表 A.0.3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

4.2.1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运行核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工作条件；

2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技术性能；

3 带远传功能的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数据的一致性。

4.2.2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运行核查应在实际运行条件下进行，核查的用户数量不应少于热量

结算点内用户总数的 10%。当不合格的用户数量大于核查总数的 20%时，应对热量结算点内所

有用户进行核查。

4.2.3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运行核查周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条件核查应在分配装置首次运行前进行；

2 技术性能核查应分为约束条件核查和测量误差核查，技术性能核查内容及周期应按照表

4.2.3的规定执行。
表 4.2.3 技术性能核查内容及周期

分配装置类型

约束条件核查 测量误差核查
热量分配误

差核查周期

（月）核查内容

核查周

期

（y）
核查内容

核查周期

（y）

户用热量表 — —
流量误差

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
5 2*/12**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
建筑物长期特性 不定期

室温 8 2
室温陡降 8

散热器

热分配

装置

（表）

双温度传感器 — — 室温 8 2*/12**

三温度传感器 — —
室温

散热器平均温差
8 2*/12**

集中式
用户热量分配误差+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
++

8
室温

散热器平均温差
8 2*/12**

通断时间面积法分配装置
水力平衡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
2#/1## 室温 8 2*/12**

流量温

度法分

配装置

测量流量 — —
流量误差

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
5 2

固定用户流量

分配比例

水力平衡

流量分配比例系数

用户流量变化率

2#/1## 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 8 2

固定用户流量
水力平衡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
8 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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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流量变化率

注：1 表中上角标“*”表示远传抄表运行核查周期，上角标“**”表示非远传抄表运行核查周期；

2 表中上角标“#”表示室内采暖系统进行水力平衡后，没有再对采暖系统阀门进行调整或关闭时的运

行核查周期；上角标“##”表示室内采暖系统进行水力平衡后，对采暖系统阀门进行过调整或关闭时

的运行核查周期。

3 表中上角标“+”表示计量每户供给热量的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需要进行用户热量分配误差核

查；上角标“++”表示非计量每户供给热量的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需要进行户间热量分配误差核

查。

3 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数据一致性的核查应每年进行 1次。
4.2.4 工作条件核查应根据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组成部分安装应正确，且应无损坏、无泄漏；

2 各项封印应齐全；

3 热量分摊周期不宜大于 24h，数据显示应无故障，热量分摊数据应便于用户查询；
4 工作环境应符合热量分配装置所要求的环境条件；

5 应按本规程附录 B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5 技术性能核查应根据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采暖季进行，且每次核查时间不应少于 1d；
2 应满足所依据的热量分配模型要求的约束条件；

3 测量误差不应大于该分配装置的允许测量误差；

4 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100
0

0 


 
Q
QQ

E i
Qf （4.2.5）

式中：EQf——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
Q0——热量结算表测量的热量（GJ或 kwh）；
Qi——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分配的每户热量（GJ或 kwh）；

5 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不应大于±2%。当误差大于±2%时，应对热量结算表和户用热量
分配装置进行运行核查；

6 应按本规程附录 C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6 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数据一致性的核查应按本规程第 4.1.6条的规定执行。

I 户用热量表

4.2.7 户用热量表的技术性能核查应采用分量核查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核查标准表应经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且测量准确度等级应高于被核查表的测

量准确度等级；

2 现场运行核查方法应按本规程附录 D的规定执行；
3 被核查热量表的流量误差大于所设定的最大允许误差或被核查热量表的供回水平均温

度差大于 0.2℃时，应进行离线检定或校准；
4 检定或校准误差不符合要求的户用热量表，应进行维修或更换；

5 应按本规程表 A.0.2-2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II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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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的工作条件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内除厨房、卫生间以外的所有房间内均应设置温度传感器；
2 同一栋建筑物内，温度传感器设置位置应一致；
3 所核查用户每个房间的温度传感器设置位置及数量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整改；
4 应按本规程表 B.0.1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9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应保持建筑物特性不变，并应进行建筑物长期特性运行核查和室温陡
降运行核查。

4.2.10建筑物长期特性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核查宜在夜晚进行；
2应采用红外热像仪对建筑物进行扫描，拍下出现条形高温区的窗户部位的热像图。拍摄

次数应大于 2次，每次间隔时间应大于 1h；
3对多次拍摄的热像图中窗户部位都有条形高温区的用户，应采取措施使其正常开启窗户；
4应按本规程表 E.0.1-1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11室温陡降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在运行核查用户中任选一户作为室温陡降核查用户；
2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同时记录分配装置所测量用户的室温和每户分配的热量，总检测

时间不得少于 2h；
3将测量用户的所有窗户均打开 10cm，并应同时记录分配装置所测量用户的室温和每户分

配的热量，总检测时间不得少于 2h；
4将测量用户的所有窗户关上，并应同时记录分配装置所测量用户的室温和每户分配的热

量，总检测时间不得少于 2h；
5 每次测量间隔时间应小于 15min；
6开关窗户期间的热量变化率应按下式计算：

100%

1

1

1

1

2

2


















Q

QQ

E
nt

（4.2.10-1）

式中：
nt

E ——开关窗户期间的热量变化率（%）；

1Q ——开窗户前测量的热量（kwh或 GJ）；

2Q ——开窗户后测量的热量（kwh或 GJ）；

21 、 ——分别为开窗户前后的有效测量时间（h）；

7有效测量时间应大于 90min；
8用户开关窗户期间的热量变化率不应大于 2%。当热量变化率大于 2%时，应进行离

线校准；

9 应按本规程表 E.0.1-2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12 室温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标准温度计应采用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2标准温度计应与被核查的温度传感器放置于同一高度，并应处于同一室温环境中；
3室温稳定后开始读数，并应先读取标准温度计的数值，然后读取被核查温度传感器的数

值。运行核查不得少于 2个读数循环，读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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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室温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npnn TTT  0 （4.2.10-2）

式中：ΔTn——室温误差（℃）；
Tn0——标准温度计测量的平均室温，取循环读数的平均值（℃）；

Tnp——被核查传感器测量的平均室温，取循环读数的平均值（℃）。
5被核查温度传感器室温误差不应大于±0.8℃。当误差大于±0.8℃时，应进行离线校准或更

换；

6应按本规程表 E.0.2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III 散热器热分配装置（表）

4.2.13 双温度、三温度传感器散热器热分配表的工作条件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栋建筑物内所使用的散热器的形式应相同；

2 同一栋建筑物内散热器的安装使用条件应相近；

3 分配表安装位置应正确，且应与散热器接触良好；

4 分配表的 C值应与散热器的形式相一致；
5 所核查用户的每组散热器的形式、安装使用条件、安装位置及分配表与散热器的接触不

符合要求时应进行整改；

6 所核查的散热器热分配表热量分配软件中设定的散热器热分配表 C值与散热器的形式
不一致时应重新设定；

7 应按本规程表 B.0.2-1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14 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的工作条件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栋建筑物内，散热器的特性系数应与散热器的形式一致；
2 同一栋建筑物内，室温传感器安装位置应统一；
3计量每户供给热量的热分配装置，同一栋建筑物内散热器的安装使用条件应相近，用户

热量分配误差应满足要求；

4 所核查用户的每组散热器的安装使用条件、室温传感器安装位置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整
改；

5所核查的散热器热分配装置热量分配软件中设定的散热器特性系数与所核查用户的散热
器的形式不一致时应重新设定；

6 应按本规程表 B.0.2-2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15 散热器热分配表的技术性能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双温度传感器的散热器热分配表应核查室温；
2 三温度传感器的散热器热分配表应核查室温和散热器平均温差；
3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应核查室温、散热器平均温差和热量分配误差。

4.2.16 室温运行核查应按本规程第 4.2.12条的规定执行。
4.2.17 散热器平均温差运行核查，可采用冷态核查法或热态核查法。

4.2.18 采用冷态核查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暖系统应在冷态下运行；
2 散热器平均温差运行核查不得少于 2个读数循环，每个读数循环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5min；
3 三温度传感器散热器热分配表的散热器平均温差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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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检测散热器供水温度和回水温度；
2）从第一组散热器开始逐组读取供水温度和回水温度，每个温度应连续读 2个数，读数

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1 min；
3）平均温差应按下式计算：

ppjpj TTT  （4.2.18-1）

式中：ΔTpj——第 j组散热器平均温差（℃）；
Tpj——第 j组散热器平均温度（℃）；

Tp——房间内各组散热器的总平均温度（℃）。

4）散热器平均温差不应大于±0.2℃。当平均温差大于±0.2℃时，应进行离线校准或更换；
5）应按本规程表 E.0.3-1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 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的散热器平均温差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检测用户系统的供水温度和回水温度；
2）应先读取供水温度，后读取回水温度，每个温度应分别连续读取 3个数，读数间隔时

间不得少于 1 min；
3）平均温差应按下式计算：

pxpipi TTT  （4.2.18-2）

式中：ΔTpi——建筑物内 i用户系统散热器平均温差（℃）；
Tpi——建筑物内 i用户系统平均温度（℃）；

Tpx——建筑物内各用户系统的总平均温度（℃）。
4）散热器平均温差不应大于±0.2℃。当平均温差大于±0.2℃时，应进行离线校准或更换；
5）应按本规程表 E.0.3-3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19 采用热态核查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标准温度计应采用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2设置了温度传感器安装孔的供暖系统，标准温度计应直接安装在安装孔内；未设置安装

孔的供暖系统，标准温度计应直接安装在管道表面，且标准温度计的传感器与管道表面接触应

紧密，并应与管道一起保温，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
3 供水温度和回水温度读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温稳定后开始读数，应先读取标准温度计的数值，然后读取被核查温度传感器的数

值；每个温度应连续读 2个数，读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1 min；
2）应先核查供水温度，再核查回水温度；运行核查不得少于 2个读数循环，每个读数循

环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10min；
4标准温度计与被核查散热器平均温差按下式计算：

pzbpp TTT  （4.2.19）

式中：ΔTp——散热器平均温差（℃）；
Tbp——根据标准温度计检测的供回水平均温度计算的散热器平均温度（℃）；

Tpz——根据热分摊装置（表）显示的供回水平均温度计算的散热器平均温度（℃）；
5散热器平均温差不应大于±0.5℃。当平均温差大于±0.5℃时，应进行离线校准或更换；
6 应按本规程表 E.0.3-2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20 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的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量每户供给热量的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应进行用户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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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计量每户供给热量的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应进行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

4.2.21用户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核查时间不应少于 1d；
2 用户热量分配误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00%-


si

sii
si Q

QQE （4.2.21-1）

 









m

1j 321

31 10

ijijij

b
nijpijijij

si

ijttfa
Q




（4.2.21-2）

式中：Es——在运行核查周期内的用户热量分配误差；

Q——用户运行核查周期内分配的热量（kWh或 GJ）；
Qs——运行核查周期内用户散热器散热量（kWh或 GJ）；
tn——用户室内温度（℃）；
τ——时间（h）；
tp——用户散热器的平均温度（℃）；
f——散热器的散热面积（m2）；

β1——散热器组装片数修正系数；
β2——散热器连接形式修正系数；
β3——散热器安装形式修正系数；
a、b——散热器特性系数；
i——用户编号，i=1、2...n；
j——散热器组数编号，j=1、2...m。
3 用户热量分配误差不应大于 10%。当误差大于  10%时，应进行离线校准；
4 应按本规程表 E.0.4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22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核查时，核查时间应与分配周期相对应；
2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00%-


ti

tii
i Q

QQE （4.2.22-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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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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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2）

式中：E——用户在运行核查周期内的户间热量分配误差；

Qt——用户运行核查周期内用室温分配的热量（kWh或 GJ）；
Q0——运行核查周期内结算热量表计量的热量值（kWh或 GJ）；
F——用户面积（m2）；

tn——运行核查周期内用户室内平均温度（℃）；

 ——核查时间（s）；
i——用户编号，i=1、2...n。

3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不应大于 10%。当误差大于 10%时，应进行离线校准；
4 应按本规程表 E.0.6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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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通断时间面积法分配装置

4.2.23 通断时间面积法分配装置的工作条件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栋楼内，室温控制器安装位置应统一；
2 户内散热末端不应设置分室或分区控温装置；
3 所核查用户室温控制器安装位置、末端控温装置的设置情况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整改；

4 应按本规程表 B.0.3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24 通断时间面积法分配装置应进行水力平衡运行核查、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和室温

运行核查。

4.2.25水力平衡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供暖系统应达到水力平衡，用户室温差不应大于 1.5℃；
2水力平衡运行核查应在供暖系统稳定后进行，核查时间不得少于 5d；
3 核查时应将热量结算点内所有用户的室内温度设定为同一个最大值，并应保持分配系统

的通断阀开启时间比为 1；
4 用户室温差应按下式计算：

ininni ttt minmax  （4.2.25）

式中：Δtni—— 用户室温差（℃）；

tnmaxi——运行核查周期内热量结算点内最高用户的平均室温（℃）；
tnmini——运行核查周期内热量结算点内最低用户的平均室温（℃）。

5 当热量结算点内有 10%以上的用户室温差大于 1.5℃或有 1户以上用户室温差大于 2℃
时，应对该热量结算点范围内用户进行水力平衡调节；

6 应按本规程表 E.0.5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26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核查，应在供暖系统稳定后进行，核查时间不得少于 5d；
2 核查时每户应设定相同的室温，核查时间应与分配周期相对应；
3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00%-

i


Q
QQE ii

i
（4.2.26-1）

i
i

i F
F

QQ 


0 （4.2.26-2）

式中：Q——参与热分配的用户 i平均分配的热量（kWh或 GJ）；

Qi——用户 i运行核查周期内分配的热量（kWh或 GJ）；
Q0——运行核查周期内结算热量表计量的热量值（kWh或 GJ）；
Fi——用户 i的面积（m2）；

4户间热量分配误差不应大于 6%。当户间热量分配误差大于 6%时，应进行离线校准
或采取措施保证分配误差满足要求；

5 应按本规程表 E.0.6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27 室温运行核查应按本规程第 4.2.12条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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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

4.2.28 工作条件核查应按本规程第 4.2.4条的规定执行。
4.2.29 测量流量的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的技术性能核查，应按本规程第 4.2.7条的规定执行。
4.2.30 固定用户流量分配比例的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应进行水力平衡运行核查、流量分配比例

系数运行核查、用户流量变化率运行核查和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运行核查。

4.2.31固定用户流量的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应进行水力平衡运行核查、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运行
核查、用户流量变化率运行核查和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运行核查。

4.2.32水力平衡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核查时间不应少于5d；
2 设有室温调节阀门的系统进行水力平衡运行核查时，室温调节阀门应设定为全开状态，

用于平衡调节的阀门的开启状态不应改变；

3 水力平衡核查应按本规程第 4.2.25条第 1款~第 2款、第 4款～第 6款的规定执行。

4.2.33 流量分配比例系数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流量核查标准表应采用精确度等级为 1级，且具有 2路流量测量通道的超声波流量表。

核查标准表应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合格；

2流量核查标准表应分别安装在被核查热量分配装置所在的供暖管道的上游及下游处，且
上下游的直管段应满足测量要求。流量核查标准表的安装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F的规定；

3应分别测量进入各用户的流量及热量结算表流量，用户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应按下式计
算：

0G
Gi

Gi  （4.2.33）

式中： iG ——流量分配比例系数。供暖立管单侧连接用户时，为被检用户流量分配比例系数；

供暖立管两侧连接多个用户时，为多个用户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

Gi——流过第 i个（组）用户的流量（m3/h）。供暖立管单侧连接用户时，所测流量为被
检用户流量；供暖立管两侧连接多个用户时，所测流量为多个用户的流量和；

G0——流过热量结算表的总流量（m3/h）。
4 应检查用户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当供暖立管单侧连用户时，软件设定的用户的流量分

配比例系数应与被核查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一致；当供暖立管两侧连接多个用户时，软件设定

的多个用户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应与被核查的多个用户流量分配比例系数一致；

5 所核查用户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与热量分配软件设定不一致时应重新设定；
6 应按本规程表E.0.7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34 用户流量变化率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任选一个中间用户作为核查用户，应关闭与被核查用户相邻用户的阀门，测量被核查用

户阀门关闭前后的流量；

2 用户流量应按4.2.33条第1款~第2款规定的方法测量，阀门关闭前后用户流量变化率应按
下式计算；

%100
1

21

V
VV 

 （4.2.34）

式中：β——用户流量变化率（%）；
V1——阀门关闭前用户的流量（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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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阀门关闭后用户的流量（m3/h）。
3 用户的流量变化率不应大于±8%。当流量变化率大于±8%时，应对供暖系统进行整改，

整改复检仍不合格应更换新表；

4 应按本规程表E.0.8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35 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运行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被核查的供水与回水温度传感器应插入同一便携式恒温槽中，恒温槽温度波动不应大于
±0.2℃，恒温槽控制温度应分别为 30℃±1℃和 50℃±1℃；

2水温稳定后开始读数，应先读取供水温度传感器测量值，然后读取回水温度传感器测量
值，运行核查不得少于 2个读数循环；

3 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higii ttt  （4.2.35）

式中：Δti—— 供水与回水温差误差（℃）；

tgi——所检测的供水温度平均值（℃）；
thi——所检测的回水温度平均值（℃）。

4 供水与回水温度差不应大于±0.5℃。当温度差大于±0.5℃时，应进行离线检定或校准；
5 应按本规程表 E.0.9的格式填写核查记录。

4.2.36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的运行核查应按本规程第 4.2.22条的规定执行。

4.3 调节控制系统

4.3.1 调节控制系统的运行核查应包括工作条件核查和技术性能核查。

4.3.2 调节控制系统的工作条件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条件核查应在调节控制系统首次运行前进行，投入运行后应对供热系统的水力平衡

进行工作条件核查；

2 工作条件应根据技术文件要求进行核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节控制装置安装应正确，阀门动作应灵活，不应有损坏和泄漏现象；

2） 散热器控制装置的温度控制器应无遮挡；

3） 调节控制系统的单机试运行调试和联合试运行调试记录应齐全，性能应达到设计要

求；

4）供热系统应达到水力平衡。
4.3.3 调节控制系统的技术性能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源及热力站调节控制系统技术性能核查应在调节控制系统首次运行时进行，投入运行

后应在每年的供热初期进行；

2 热源的调节控制系统应全部核查；

3 运行核查的热力站数量不应少于热力站总数的 20%，所核查的热力站内的调节控制装置
应全部核查；

4 用户调节控制装置的运行核查应在用户调节控制装置首次运行时进行，投入运行后应每

5年核查一次；核查数量不应少于用户调节控制装置的总数的 1%；
5 调节控制系统技术性能应根据技术文件要求进行核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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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源及热力站调节控制系统应能根据负荷变化正确调整供热量，并可实现质量流量调
节；

2）用户室温控制精度不应大于室温控制装置的允许控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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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和维护

5.1 一般规定

5.1.1 供热计量系统应建立管理制度、运行核查制度、维护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

5.1.2 供热计量系统及数据宜利用供热计量管理平台进行管理。

5.1.3 供热计量系统应由专职人员进行维护。

5.2 设备及档案管理

5.2.1 供热计量系统应具有完备的设备和技术文件档案。

5.2.2 供热计量系统设备档案和技术资料应项目齐全、数据可靠，并应由专人保管。

5.2.3 供热计量系统应统一建档管理，设备档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数量、生产厂家、管理编号、安装使用

地点、状态（指合格、准用、停用等）、服务联系电话等内容；

2 供热计量装置产品说明书；

3 供热计量装置安装位置图；

4 热量结算表产品合格证、首检合格证、检定周期及有效的检定合格证、运行核查记录；

4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合格证书及运行核查记录；

5 用户室温调节控制装置的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

6 热源及热力站的运行调节控制装置的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

7 运行调节控制装置安装位置图；

8 水力平衡装置的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

9 水力平衡装置安装位置图；

10 热计量系统通讯协议，仪表维保协议；

11 热源及热力站的运行调节控制系统单机试运行及调试记录和联合试运行及调试记录；

12 其他技术文件。

5.2.4 供热计量系统的数据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热量结算表初始数据及每月或每个采暖期的运行数据；

2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初始数据及每月或每个采暖期的运行数据；

3 运行调节控制装置及用户室温调节控制装置日常维护及维修记录；

4 供热计量系统日常维护及维修记录。

5.3 数据采集及管理

5.3.1 供热计量装置宜实现远程抄表。

5.3.2 供热计量原始记录保存时间应大于 5年。供热计量装置的检定证书、运行核查报告应保
存至热计量表更换后 5年。超过保存期的记录应进行审核，经批准后方可销毁处理。
5.3.3 供热计量数据的采集及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热开始时、供热结束后以及每月底应记录供热计量仪表的数据；

2 抄表中发现的热计量装置故障、抄表差错等问题应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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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供热计量装置出现故障时，供热计量数据估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供热计量数据估算宜按下式计算：

R

G
RG DD
DDQQ

18
18

 （5.3.3-1）

式中：QG——发生故障期间估算的用热量（GJ或 kWh）；
QR——供热计量装置显示的参考热量（GJ或 kWh）；
DD18 G——故障期间的采暖度日数（℃•d）；
DD18 R——与 QR相对应的的采暖度日数（℃•d）。
当供热计量装置在短期内修复或者更换时，QR应取热计量装置重新修好后至少 10d内由热

计量装置计量的热量，DD18R应取在供应 QR的参考期内的度日数；

当供热计量装置无法修复或不能更换时，QR应取上一供热年度热计量装置显示的热量，
DD18 R应取上一供热年度的采暖度日数；缺少上一供热年度的采暖度日数时，DD18 R应按本规
程附录 G中的 HDD18计取；无上一供热年度热计量数据时，应按照全楼平均数据计算。

2）度日数应按下式计算：

)18(18
1




n

i
wpitDD （5.3.3-2）

式中：n——统计天数（d）；
twpi——室外日平均温度（℃）。
当供热单位有实测的室外温度数据时，twpi应按实测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当供热单位

没有实测的室外温度数据时，twpi应按下式计算：

2
minmax ii

wpi
ttt 

 （5.3.3-3）

式中：tmaxi、tmini——气象台报告的每日最高和最低温度（℃）。
4 集中抄表系统传输数据不得更改，并应由专人对记录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供热计量数据

应存储于有冗余能力的存储系统中，并应由专人对备份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供热计量

数据应配置定期自动备份系统，备份周期不应大于一个采暖季；

5 采用手抄器抄取数据时，抄取人员应及时将抄取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中，抄取人应对记录

内容真实性负责；

6 人工抄取供热计量数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记录人员应按指定份数和格式用碳素笔或签字笔填写，字体应规范、清晰，记录应真
实、可靠，不得随意涂改，数据修改应加盖记录人修改印章；

2）记录单上宜有用户的签字。当无用户签字时，记录人应对计量仪表的数据进行现场拍
照，照片上应标有拍照时间，并宜规定具体时间让用户查询记录数据，补签记录；

7 供热计量记录应妥善保管，不得遗失和损坏。

5.3.4 数据管理部门应提供数据查询服务，并宜建立网上查询系统。

5.4 供热计量管理人员

5.4.1 供热计量系统运行、维护和管理人员应进行岗位技能和安全培训，并应经考核合格后方

可独立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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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供热计量系统运行、维护和管理的人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掌握供热计量装置的性能、工作原理、结构及使用要求等技能；

2 应执行有关供热计量系统运行的各项制度，正确使用供热计量设备；

3 应做好供热计量系统的日常维护、保养和运行记录，保证供热计量设备完好；

4 应监督管理供热计量检测数据，确保供热计量数据真实、准确；

5 不得擅自更改供热计量装置和随意拆卸、组装供热计量系统。

5.5 运行维护

5.5.1 供热企业应保障供热设备完好、系统调节控制功能有效；应根据用户的用热需求，合理

组织供热系统运行。

5.5.2 供热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配备对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进行运行核查的设备；

2 应制定热量结算表的检定计划，按期送检；

3 应制定运行核查计划，并按核查计划对热计量装置进行运行核查；

4 应定期分析、比较供热计量数据，保证供热计量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和计量数据的准

确、可靠；

5 应经常检查供热计量装置电池的工作状态，并及时更换电池；

6 应定期检查水力平衡阀、压差控制阀、室内温控装置的工作状态，确保正常工作，并应

及时修复或更换出现故障的阀门或温控装置；

7 应定期清洗楼栋热力入口处和每户热力入口处的过滤器。

5.5.3 用户对计量结果产生质疑时，应由供热企业和用户共同到现场检查计量装置、分析原因。

5.5.4 供热计量装置发生故障或计量不准确时，供热企业应及时通知用户，并商定处理措施。

修复或者更换供热计量装置期间应保障用户采暖。

5.5.5 用热单位或个人应保护热计量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装、拆除、迁移供热计

量装置。确需改动的，应经负责供热计量系统运行管理的部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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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热量结算表运行核查记录

A.0.1 热量结算表的工作条件核查应按表 A.0.1的格式记录。
表 A.0.1 热量结算表的工作条件核查表

规格型号 管理编号

仪表编号 安装位置

流量传感器的前后直管段
满足要求（ ）

不满足要求（ ）
流量传感器流向方向

与水流方向一致（ ）

与水流方向不一致（ ）

热量表工作状态
正常（ ）

不正常（ ）

热量表应用的环境温度

热量表应用的环境最大湿度

（ ）℃

（ ）%

封印
齐全（ ）

不齐全（ ）
热量表的防护等级 IP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A.0.2 热量结算表的技术性能总量核查应按表 A.0.2-1的格式记录。热量结算表的技术性能分
量核查应按表 A.0.2-2的格式记录。

表 A.0.2-1 热量结算表的技术性能总量核查表

规格型号 管理编号

仪表编号 安装位置

热量表准确度等级
运行核查最大允许误差

Emax （%）

时间
标准热量表测量热量 Q0

（GJ或 kwh）
被核查表测量热量 Q（GJ

或 kwh）
被核查表误差 EQ

（%）

结论

要求： maxEEQ  。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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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2-2 热量结算表的技术性能分量核查表

规格型号 管理编号

仪表编号 安装位置

热量表准确度等级
运行核查最大允许误差

EGmax（%）

时间
标准表测量流量 G0

（m3/h）

被核查表测量流量 G
（m3/h）

被核查表误差ΔG
（%）

时间 供水温度 tg（℃） 回水温度 th（℃） 供回水温差（℃）

平均值

结论

要求：供回水平均温度差 ±0.2℃； maxGG EE  。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A.0.3 热量结算表终端显示与现场显示的一致性运行核查应按表 A.0.3的格式记录。
表 A.0.3 热量结算表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显示数据一致性核查表

仪表编号 时间
远传数据显示值

（GJ或 kwh）

现场测量数据

（GJ或 kwh）

结论

要求：同一时刻的热量表终端显示数据应与现场显示数据相同。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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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记录

B.0.1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应按表 B.0.1的格式记录。
表 B.0.1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编号 房间编号
传感器状态（正

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

（有、无）
采集仪表

编号

工作状态（正常、

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显示仪表

编号

工作状态（正常、

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应用环境温度 （℃）

应用环境湿度（%）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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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散热器热分配表工作条件核查应按表 B.0.2-1的格式记录。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工
作条件核查应按表 B.0.2-2的格式记录。

表 B.0.2-1 散热器热分配表工作条件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房间编号：

散热器型式

分配表

型号

安装位置（正确、不正

确）

与散热器接触状态（紧

密、松动）

散热器连接方式

散热器片数（片）

落地窗帘（有、无）

暖气罩（有、无）

软件设定的散热器分配表的 C值

软件设定的修正系数

软件设定是否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是、否）

是否重新设定（是、否）

软件最后设定的 C值

软件最后设定的修正系数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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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2-2 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散热器型式

散热器连接方式

散热器片数（片）

落地窗帘（有、无）

暖气罩（有、无）

软件设定的散热器特性系数

散热器特性系数是否重新设定（是、否）

室温控制

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给水温度

传感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回水温度

传感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通断阀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采集、显示仪表

编号

封印状况（有、无）

工作状态（正常、不正常）

应用环境温度 （℃）

应用环境湿度（%）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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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通断时间面积法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应按表 B.0.3的格式记录。
表 B.0.3 通断时间面积法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编号：

散热器型式

散热器片数（片）

末端控温装置（有、无）

室温控

制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给水温

度传感

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回水温

度传感

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通断阀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泄漏 （有、无）

封印状况（有、无）

采集、显示仪表

编号

封印状况（有、无）

工作状态（正常、不正常）

应用环境温度 （℃）

应用环境湿度（%）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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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应符合表 B.0.4的格式记录。
表 B.0.4 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工作条件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编号：

室温传感

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给水温度

传感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回水温度

传感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封印状况（有、无）

阀门

安装位置

工作状况（正常、不正常）

泄漏（有、无）

采集、显示仪表

编号

封印状况（有、无）

工作状态（正常、不正常）

应用环境温度 （℃）

应用环境湿度（%）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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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技术性能核查记录

表 C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技术性能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分配的热量

 iQ

（GJ或 kWh）

热量结算表热量 Q0

（GJ或 kWh）
建筑物热量分配误

差 EQf （%） 结论

注 ： QfE ±2%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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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户用热量表现场运行核查方法

D.0.1 流量核查标准表应具有 2路流量测量通道，流量传感器的设置位置如图 D.0.1。流量核
查标准表上游的直管段应大于管道直径的 10倍，流量核查标准表下游的直管段应大于管道直径
的 5倍。

图 D.0.1 户用热量表现场运行核查示意图

1—被检热量表；2—被检热量表的供水温度传感器；3—被检热量表的回水温度传感器；4—标准温度传
感器；5—标准温度显示仪表；6—恒温槽；7—散热器；8、9、10、11、12、13、14、15—用户入口阀门；C1

—流量核查标准表测点 1；C2—流量核查标准表测点 2

D.0.2 流量运行核查时间不得少于 30min，被核查用户的流量应等于设置在上下游测点处的流
量核查标准表检测的流量差。

D.0.3 被核查的热量表的配对温度传感器应插入同一便携式恒温槽中，恒温槽温度波动度不应

大于±0.2℃，核查温度分别取为 30℃±1℃和 50℃±1℃。
D.0.4 水温稳定后开始读数，并应先读取供水温度传感器测量值，然后读取回水温度传感器测

量值，运行核查不得少于 2个读数循环。
D.0.5 供暖立管两侧连接多个用户时应分别检测，并应先对其中一个被检用户进行检测，然后

再分别对其余用户进行检测。

D.0.6 检测时，将两个测点间除被检用户外的其它用户入口阀门关闭，分别记录流过测点 C1、

测点 C2处流量核查标准表的流量和流过被检热量表的流量。

D.0.7 流量核查应连续核查 30min，被核查用户的流量等于设置在测点 2处的流量核查标准仪
表检测的流量减去设置在测点 1处的流量核查标准仪表检测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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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运行核查记录

E.0.1 建筑物长期特性运行核查应按表 E.0.1-1的格式记录。室温陡降运行核查应按表 E.0.1-2
的格式记录。

表 E.0.1-1 建筑物长期特性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检测时间 热像图编号
高温区域最高温度

（℃）
高温区域位置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表 E.0.1-2 室温陡降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编号 时间
用户 i的平均室温 tni

（℃）

用户分配的热量 Qi
（kWh）

用户热量变化
nt

E
（%）

结论

要求：用户开窗户期间的热量变化不应大于±2%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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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 分配装置室温运行核查应按表 E.0.2的格式记录。
表 E.0.2 分配装置室温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房间编号
时间

标准温度计温度 Tn0（℃）
被检传感器测量温度 Tnp

（℃） 室温误差

ΔTn（℃）
测量值 平均值 测量值 平均值

结论

要求：室温误差不应大于±0.8℃。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0.3 散热器热分配表的散热器平均温度运行冷态核查法运行核查应按表 E.0.3-1的格式记录。
散热器平均温度热态核查法运行核查应按表 E.0.3-2的格式记录。散热器平均温度冷态核查法运
行核查应按表 E.0.3-3的格式记录。

E.0.3-1 散热器热分配表的散热器平均温度运行冷态核查法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房间编号
热分配表

编号
时间

热分配表显示

的散热器平均

温度（℃）

房间内各组散

热器的总平均

温度（℃）

散热器平均温

度差（℃）
结论

要求：散热器平均温度差不应大于±0.2℃。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30

E.0.3-2 散热器平均温度热态核查法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房间编号 时间
标准温度计温度（℃） 被检传感器测量温度（℃） 平均温度差

（℃）供水 回水 平均温度 供水 回水 平均温度

平均温度

结论

要求：散热器平均温度差不应大于±0.5℃。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0.3-3 散热器平均温度冷态核查法运行核查记录

建筑物编号：

房间

编号
时间

散热器温度（℃）
结论

房间

编号
时间

散热器温度（℃）
结论

tg th TP tg th TP

要求：散热器平均温度差不应大于±0.2℃。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表中：tg、th、TP-分别为供水温度、回水温度和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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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用户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应按表 E.0.4的格式记录。
E.0.4 用户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房间编号 时间
散热器面积

（m2）

用户分配的热量

Qi （kWh或 GJ）
用户散热器散热量Qs
（kWh或 GJ）

用户热量分配误差Esi

（%）

结论

要求：用户热量分配误差不应大于±10%。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0.5 水力平衡运行核查应按表 E.0.5的格式记录。
表 E.0.5 水力平衡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编号 时间
用户 i的平均室温 tni

（℃）

所有用户的平均室温

tnp （℃）
用户室温差

Δtni（℃）

结论

要求：用户室温差不应大于 1.5℃。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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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6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应按表 E.0.6的格式记录。
表 E.0.6 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建筑物总面积（m2）：

用户编号 时间
用户面积

（m2）

用户分配的热

量 Qi
（kWh或 GJ）

热量结算表热

量 Q0

（kWh或 GJ）

用户平均分配

热量 iQ
（kWh或 GJ）

户间热量分

配误差 Ei

（%）

结论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0.7 流量分配比例系数运行核查应按表 E.0.7的格式记录。
表 E.0.7 流量分配比例系数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编号 时间
用户的流量 Gi

(m3/h)

热量结算表的

总流量 G0
(m3/h)

实际流量分配

比例系数

ikG
软件设定的比

例系数
结论

要求：软件设定的用户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与实际相一致。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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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8 流量变化率运行核查应按表 E.0.8的格式记录。
表 E.0.8 流量变化率运行核查表

建筑物编号：

用户编号 时间
阀门关闭前用户

的流量 V1（m3/h）
阀门关闭后用户

的流量 V2（m3/h）
用户流量变化率

β（%） 结论

要求：用户的流量变化率不应大于±8%。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E.0.9 供水与回水平均温度差运行核查应按表 E.0.9的格式记录。
表 E.0.9 供水与回水平均温度差运行核查表

规格型号 管理编号

仪表编号 安装位置

时间
供水温度 tg
（℃）

回水温度 th
（℃）

供水与回水平均温度差

（℃）

平均值

结论

要求：供回水温差 ±0.5℃。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查人：



34

附录 F 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的技术性能核查方法

F.0.1 流量核查标准表应采用具有 2路流量测量通道，流量传感器的设置位置如图 F.0.1。流量
核查标准表上游的直管段应大于管道直径的 10倍，流量核查标准表下游的直管段应大于管道直
径的 5倍。

图 F.0.1 流量温度法现场运行核查示意图

1—散热器；2、3、4、5—用户入口阀门；C1—流量核查标准表测点 1；C2—流量核查标准表测点 2

F.0.2 流量运行核查应连续核查 30min，被核查用户的流量等于设置在测点 2处的流量核查标准
仪表检测的流量减去设置在测点 1处的流量核查标准仪表检测的流量。供暖立管单侧连接用户
时，该流量为被检用户流量。供暖立管两侧连接多个用户时，该流量为多个用户的流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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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严寒和寒冷地区城市采暖度日数

表 G 严寒和寒冷地区城市采暖度日数

城 市 HDD18度日 城 市 HDD18度日 城 市 HDD18度日

北京 2699 延吉 4687 索县 5775

天津 2743 临江 4736 那曲 6722

河北省 长白 5542 丁青 5197

石家庄 2388 集安 4142 班戈 6699

围场 4602 黑龙江省 昌都 3764

丰宁 4167 哈尔滨 5032 申扎 6402

承德 3783 漠河 7994 林芝 3191

张家口 3637 呼玛 6805 日喀则 4047

怀来 3388 黑河 6310 隆子 4473

青龙 3532 孙吴 6517 帕里 6435

蔚县 3955 嫩江 6352 陕西省

唐山 2853 克山 5888 西安 2178

乐亭 3080 伊春 6100 榆林 3672

保定 2564 海伦 5798 延安 3127

沧州 2653 齐齐哈尔 5259 宝鸡 2301

泊头 2593 富锦 5594 甘肃省

邢台 2268 泰来 5005 兰州 3094

山西省 安达 5291 敦煌 3518

太原 3160 宝清 5190 酒泉 3971

大同 4120 通河 5675 张掖 4001

河曲 3913 虎林 5351 民勤 3715

原平 3399 鸡西 5105 乌鞘岭 6329

离石 3424 尚志 5467 西峰镇 3364

榆社 3529 牡丹江 5066 平凉 3334

介休 2978 绥芬河 5422 合作 5432

阳城 2698 江苏省 岷县 4409

运城 2267 赣榆 2226 天水 2729

内蒙古自治区 徐州 2090 成县 2215

呼和浩特 4186 射阳 2083 青海省

图里河 8023 安徽省 西宁 4478

海拉尔 6713 亳州 2030 冷湖 5395

博克图 6622 山东省 大柴旦 5616

新巴尔虎右旗 6157 济南 2211 德令哈 4874

阿尔山 7364 长岛 2570 刚察 6471

东乌珠穆沁旗 5940 龙口 2551 格尔木 4436

那仁宝拉格 6153 惠民县 2622 都兰 5161

西乌珠穆沁旗 5812 德州 2527 同德 5066



36

扎鲁特旗 4398 成山头 2672 玛多 7683

阿巴嘎旗 5892 陵县 2613 玛多 7683

巴林左旗 4704 潍坊 2735 河南 6591

锡林浩特 5545 海阳 2631 托托河 7878

二连浩特 5131 朝阳 2521 曲麻菜 7148

林西 4858 沂源 2660 达日 6721

通辽 4376 青岛 2401 玉树 5154

满都拉 4746 兖州 2390 杂多 6153

朱日和 4810 日照 2361 宁夏自治区

赤峰 4196 菏泽 2396 银川 3472

多伦 5466 费县 2296 盐池 3700

额济纳旗 3884 定陶 2319 中宁 3349

化德 5366 临沂 2375 新疆自治区

达尔罕联合旗 4969 河南省 乌鲁木齐 4329

乌拉特后旗 4675 安阳 2309 哈巴河 4867

海力素 4780 孟津 2221 阿勒泰 5081

集宁 4873 郑州 2106 富蕴 5458

临河 3777 卢氏 2516 和布克赛尔 5066

巴音毛道 4208 西华 2096 塔城 4143

东胜 4226 四川省 克拉玛依 4234

吉兰太 3746 若尔盖 5972 北塔山 5434

鄂托克旗 4045 松潘 4218 精河 4236

辽宁省 色达 6274 奇台 4989

沈阳 3929 马尔康 3390 伊宁 3501

彰武 4134 德格 4088 吐鲁番 2758

清原 4598 甘孜 4414 哈密 3682

朝阳 3559 康定 3873 巴伦台 3992

本溪 4046 理塘 5173 库尔勒 3115

锦州 3458 巴塘 2100 库车 3162

宽甸 4095 稻城 4762 阿合奇 4118

营口 3526 贵州省 铁干里克 3353

丹东 3566 毕节 2125 阿拉尔 3296

大连 2924 威宁 2636 巴楚 2892

吉林省 云南省 喀什 2767

长春 4642 德钦 4266 若羌 3149

前郭尔罗斯 4800 昭通 2394 莎车 2858

长岭 4718 西藏自治区 安德河 2673

敦化 5221 拉萨 3425 皮山 2761

四平 4308 狮泉河 6048 和田 2595

桦甸 5007 改则 65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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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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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供热计量系统运行技术规程

CJJ/T ××-2014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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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供热计量系统运行技术规程》CJJ/T ××-201×，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年××月××日以
第×××号公告批准颁布。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供热计量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供热计量系统运

行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了供热计量系统运行

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

文规定，《供热计量系统运行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

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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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1.02 供热计量是以集中供热或区域供热为前提，以适应用户热舒适的合理需求、增强

用户节能意识、保障供热和用热双方利益为目的，通过一定的供热调控技术、计量手段和收费

政策，实现用热量的计量和收费。

供热计量涉及到热源处热计量、热力站处热计量、楼栋热计量及用户热计量。热计量收费

工作，涉及到上述各部分热计量仪表的运行、维护管理、热计量数据的维护及管理、热费的收

取及计量数据失真的处理等诸多方面。为了加强供热产品商品化过程中的计量管理，保证供热

计量设施安全可靠运行，制定本规程。

1.0.3 本规程对集中供热的热计量系统的运行管理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热计量涉及的专业较多，

相关专业均制定有相应的标准。在进行集中供热的热计量系统的运行管理时，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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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条件

3.1 一般规定

3.1.1 我国北方地区为维持室温所需要的热量，大多来自于热电厂或锅炉房。这些热量无论是

由企业自己生产，还是向热源厂购置，均涉及到热量的计量及供热量的调节问题。生产或购置

供热量的多少，与供热企业所服务的建筑物内用户的热舒适需求有关。为满足用户热舒适的合

理需求，减少热量浪费，就需要用户室内供暖系统具备室温调节控制功能、热源能够根据热量

需求进行调节；供热企业生产或购置的供热量以及热网供给建筑物的热量需要通过热计量装置

进行计量，用户消耗的热量需要通过热量分配装置，将建筑物热量结算表测量的热量合理地分

配到各用户。我国传统的供热系统，热源不能实现按需供热，用户系统不能实现按需调节，供

热量计量装置缺乏，导致能源浪费严重。实施热计量的集中供热系统的目标是：供热量可调节、

用热量可计量、用户室内温度可控制。通过对热的“量”的度量和对热的“质”的控制，使我

国的供热系统能够实现科学供热，用户能够实现合理用热。

3.1.2 我国城镇居住建筑供热计量装置数量巨大，且技术性强、复杂程度较高，故需要由专业人

员来管理。根据国外供热计量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供热计量装置的管理如果由专业人员

负责，有利于提高供热计量装置的维护管理水平，保障供热计量装置的性能良好、数据可靠。

3.1.3 热量表分为两类，一类用作贸易结算，一类用于用户的热量分配。用作贸易结算的热量表，

称为热量结算表。用于用户热量分配的仪表，称为户用热量分配装置。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可

以是户用热量表，也可以是其他热量分配装置。为了与热量结算表区分，规程中将用于分配的

热量表称为户用热量表。无论是热量结算表还是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均应保持完好，工作正常。

在供热计量装置定期运行核查期间，负责供热计量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的部门，应注意监视结算

表以及各个用户的热计量运行数据。户用热量分配表装置种类虽然很多，但都是依据供热的基

本方程对贸易结算点计量的热量进行热量分配的。每一个供热区域、每一栋建筑物或每一个用

户，用热都是有规律的，如同类建筑物的用户耗热量指标相近，同一用户用热曲线连续且有规

律等。通过对建筑物及用户计量数据的分析，可对供热计量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粗略的判断，

及时发现供热计量系统的问题，对出现异常的供热计量系统及时进行运行核查。

3.1.5 目前我国与热计量装置及配套设施有关的标准为：《热能表检定规程》JJG225-2001，

《热量表》CJ128-2007，《电子式热分配表》CG/T260-2007，CJ/T 271-2007《蒸发式热分配表》，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技术条件》JG/T332-2011，《温度法热计量分配装置》JG/T362-2012，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装置技术条件》JG/T379-2012；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JGJ 26-2010，《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城镇供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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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设计规范》CJJ34-2010；《城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CJJ 88-2014，《建筑节能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3.2 热量结算表运行条件

3.2.1～3.2.2从 2014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

者应当配备或者使用与其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器具，并以计量器具的量值作为结算依据。凡

直接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应当由经营者依法申请计量检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对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

环境监测、资源保护、法定评价、公正计量方面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管理的计量器具

目录》实施计量检定管理的计量器具，实施计量检定。国家对进口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

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实施计量检定管理的计量器具，实施销售前计量检定制度。第四十八条

规定：使用本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计量器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申请计量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计量检定、计量检定不

合格或者超过计量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不得使用。进口本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计量器

具，销售前应当由外商或者其代理商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计量技术机

构申请计量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计量检定或者计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销售。第四

十九条规定：属于本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计量器具，修理后应当由使用者按照本法第四

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修理后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修理后检定或者修理后检定不合格的

计量器具，不得使用。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使用或

者销售未申请计量检定、计量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计量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的单位或者个人，

责令其修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热量结算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因此本条规定，安装的供热计量结算仪表，必须经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首次检定合格后，方可安装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

不得使用。

供热计量器具的精度等级直接影响贸易结算结果。目前我国热量表精度等级分为 3级，见

表 1。设置在热源处的热量结算表、设置在热力站处的热量结算表、设置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

的热量表的其准确度直接影响到众多用户的热费多少，为了保证热量结算表的测量准确度，本

规程规定热量结算表的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2级表，对于流量大于 100m3/h的用户，宜采用 1级

热量表。而对于流量较小的居民用户热量结算表，由于准确度等级导致的热量差别有限，因此

本规程规定准确度等级不得低于 3级。

表 1 热量表的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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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热量表的误差限； pq —热量表额定流量（m3/h）；ｑ—为热量表实际流量（m3/h）；△t—为供热系统

的实际供回水温差（℃）；Δt min—供热系统供回水最小温差（℃），取Δt min=3℃。

3.2.3 1987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使用实行强制

检定的计量标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主持考核该项计量标准的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

请周期检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工作岗位上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者

超过检定周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国发[1987]31号）第六条规

定：“强制检定的周期，由执行强制检定的计量检定机构根据计量检定规程确定。”

供热计量装置的检定应由法制计量检定机构或法定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来完成，供热计量

运行管理机构应定期将需要检定的供热计量装置送到上述部门进行检定。由供热计量运行管理

单位统一管理供热计量装置的采购、安装、验收、维护、校准、运行核查及供热计量装置的送

检，有利于保证供热计量装置的完好和计量结果的准确可靠。

3.2.4 经过首次检定合格的结算热量表安装使用后，为避免由于现场安装使用条件限制导致的

测量误差，热量表投入运行时，应进行首次运行核查；投入运行后，其计量误差通常随着时间

而增加，为了保持测量的准确度，必须进行周期检定或校准。校准是实现量值统一和准确可靠

的重要途径，是企业的溯源行为。核查不判断分配表的准确度合格与否，但可确定分配表的某

一性能是否符合预期的要求。为保持结算表实际安装应用条件下检测结果的可信度，在两次检

定或核查之间需要进行计量仪表的运行核查，以及时并剔除有问题的热量结算表，保证热计量

装置的完好，防止影响热计量结果。

3.2.5 热量表完好，是实施热计量的基础；为保证热量表的计量结果可信，热量表的工作条件

应能保证热量表的正常工作，热量表的技术性能应满足热计量的要求。

从 2014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不得擅自改动、拆装计量器具，不得破坏铅（签）封，不得弄

虚作假。

为防止热量表投运后被拆卸、更换，要求在热量表正式投入使用前，对所有可能影响计量

的可拆卸部件进行封印保护。热量表需要进行封印的部位一般包括与管道连接的温度传感器和

流量传感器、积算仪的接线端口、电源模块及外部连接、某些整定按钮或触点以及热量表的面

板等。

核查合格的热量表能否在有效使用周期内正常工作，热量表的使用环境极其重要。现行行

业标准《热量表》CJ128规定热量表使用的环境条件及防护等级为：A类，环境温度 5℃～55℃，

相对湿度小于 93%，防护等级 IP52；B类，环境温度-25℃～55℃，相对湿度小于 93%，防护

等级 IP54；C类，环境温度 5℃～55℃，相对湿度小于 93%，防护等级 IP65。目前热量结算表

安装使用环境一般较差，尤其是在夏季，设置热量表的小室内相对湿度较高，容易导致热量表

出现故障。为防止热量表安装使用后，由于使用环境超出热量表要求的环境条件而导致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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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检查所安装使用的热量表要求的环境条件是否与实际使用环境相一致，检查热量表的防护

等级是否能在该环境条件下安全工作。

3.2.6 带远传功能的热量表的终端显示数据是进行用户热费计算的依据，现场采集显示的数据

是热费计算的基础，为消除热费计算时可能出现的矛盾，规定两者的数据必需一致。

3.3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运行条件

3.3.1～3.3.5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种类虽然很多，但都是依据供热的基本方程对结算点计量的热量

进行热量分配的。大量的热量分配仪表是非强制检定的分配热量的器具，为确保其准确可靠，

为使其测量结果具有溯源性，需要通过核查进行管理。

尽管用户分配用的热量表的性能在出厂时已经检定合格，但是为避免由于现场安装使用条

件的限制导致的测量误差，在热量表投入运行时，需要进行首次运行核查。

除了户用热量表以外的其他热量分配装置，是由传感器、数据采集控制器、通讯线路及通

讯模块、计算机和热量分配软件等组成。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将分配仪表的数据采集系统与建筑

物或供暖系统构成了一个热量分配系统，安装调试是热量分配系统需要在现场完成的一道工序，

只有正确安装热量分配装置的各组件，对供暖系统及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反复调试，才能为热量

分配系统正常工作提供基础条件。因此热量分配系统正式运行前，必需进行首次运行核查，以

核查所构建的热量分配系统，数据是否正常，各项技术指标是否达到，是否具备计量条件。只

有首次运行核查合格的热量分配装置，才可进行供热计量。

为防止热量分配系统投运后被拆卸、更换，要求在热量分配系统正式投人使用前，要对所

有可能影响计量的可拆卸部件进行封印保护。为便于用户随时掌握所用热量，减少供热计量纠

纷，要求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能实时进行热量分摊，热量分摊数据应便于用户查询。为防止带远

传功能的热量分配装置的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采集显示的数据不一致，消除热费计算时可能出

现的矛盾，规定两者的数据必需一致。

3.4 调节与控制系统运行条件

3.4.1 实施供热计量收费以后，用户根据需求，可自主调节室温。为适应用户需求的变化，热

力站及热源要随时对供热量进行调节。运行调节控制装置及室温调节控制装置的完好程度，直

接影响供暖效果和能耗的高低。通过定期及不定期的检查，及时发现和更换出现故障的设备，

可保证运行调节控制装置及室温调节控制装置的完好。

3.4.3 集中供热系统的调节控制涉及到热源及热力站的调节控制、用户的调节控制。热源及热

力站调节控制的要求是能够根据用户系统的负荷变化，调整供热量，以满足用户的热舒适需求。

对监控系统的基本要求是：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性能应能满足运行调节的需要，而正确安装调节

控制装置是达到该要求的基本条件。热源及热力站的运行调节控制装置要进行单机试运行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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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和联合试运行及调试，这是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中的

要求。“联合试运行及调试”是指在供热系统的热源、管网及室内采暖系统带负荷试运转情况下，

进行的调试。单机试运行及调试记录和联合试运行及调试记录是供热企业进行运行调节决策的

依据，因此要求要有此记录。

3.4.4 供热系统实现水力平衡是供热系统调节控制的基础。热源内部应实现各台锅炉或换热设

备的之间的水力平衡；一级网应实现各热力站之间的水力平衡；二级网应实现各栋建筑物之间

的水力平衡；建筑物内应实现各用户之间的水力平衡。只有正确安装各类水力平衡装置及各类

阀门，才能为系统的水力平衡调节提供条件。

实施供热计量后，对用户采暖系统的控制要求是：室内供暖系统可根据用户的用热需求自

主调节室温。因此要求室内系统设置的调节阀门的温度控制器不得被遮挡，外置式散热器恒温

控制阀的温度传感器，需安装在空气流通的空间；内置式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的传感器，需水平

安装且不被散热器或其他障碍物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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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核查

4.1 热量结算表

4.1.1～4.1.2 热量表进行运行核查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运行的热量表处于完好状态，计量的数

据可靠。热量结算表的运行核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核查安装的热量结算表的工作条件是

否满足，这是保证热量结算表正常工作的基础。如果热量表各个组成部分安装正确、无损坏、

无泄漏、各项封印齐全、无故障符号显示，热量表要求的工作环境得到满足，可以认为热量表

工作条件合格。第二是要核查热量结算表的技术性能是否达到或发生变化，这是保证热量结算

表的测量数据准确的基本条件。如果热量表技术性能达到要求，则认为热量表的技术状态良好。

第三是带远传功能的热量结算表终端数据显示是否与与现场显示一致。如果热量表现场显示的

数据与接收终端显示数据一致，则终端的数据可以用于收费。

4.1.3 热量结算表技术性能的运行核查，可通过对热量表显示的热量值直接进行核查，也可以

对组成热量表的各个分量（流量传感器的参数、温度传感器的参数和积算仪的参数）分别进行

核查。对热量值直接进行核查的方法称为总量核查法，对组成热量表的各个分量进行核查的方

法称为分量核查法。

4.1.4 为了安装方便，运行核查可以采用便携式超声波供热计量表作为运行核查标准表。在同

一条件下，分别计算运行核查标准表和被核查表的误差限。考虑到核查标准表的安装使用条件

往往比被核查表差，误差扰动分量较多，使用过程中可导致的误差会增大。基于此，规定核查

用标准表其准确度指标不应低于被核查表的准确度指标。

被核查的热量表的最大允许误差可根据经验确定。经验不足时，可参考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热能表检定规程》JJG225-2001中的“使用中热量表的最大允许误差为（基本）误差限的 2

倍”的规定，并遵循不确定度合成的方和根原则，将热量表误差限的 3倍作为热量运行核查允

许误差限 EQmax。这样，经检定合格、并符合安装运行条件的热量表，其运行核查结果分布于此

区间的概率可得到有效的保证。

被核查的热量表的误差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axEEQ  （1）

%100
0

0 



Q
QQEQ （2）

 3maxE （3）

式中：EQ——被核查热量表误差（%）；
Emax——运行核查最大允许误差（%）；
Q0——标准表热量测量值（GJ或 kwh）；
Q——被核查表热量测量值（GJ或 kwh）；
Δ——被核查热量表的误差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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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核查表准确度等级为 1级时，被核查热量表的误差限Δ可按下式计算：

%10001.042 min














q
q

t
t p

（4）

当被核查表准确度等级为 2级时，被核查热量表的误差限Δ可按下式计算：

%10002.043 min














q
q

t
t p

（5）

式中：Δtmin——供暖系统供回水的最小温差（℃），取Δtmin=3℃；

Δt——供暖系统的实际供回水温度之差（℃）；

ｑp——被核查热量表额定流量（m3/h）；

ｑ——被核查热量表实际流量（m3/h）。

公式（4）及公式（5）取自现行行业标准《热量表》CJ128。

运行核查时，设置在线检测温度传感器安装孔的系统，核查标准表的温度传感器可安装在

安装孔内；未设置在线检测温度传感器安装孔的系统，核查标准表的温度传感器可安装在管道

表面，且应与管道表面接触紧密，与管道一起保温，保温层厚度不得小于 50mm；尽管此时标

准表测量的不是管道的实际水温，但由于热量计算应用的是温差，用此方法测得的温差的误差

并不大，密度误差也不大。

《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JF1001-2011中将显示装置分辨力定义为：能有效辨别的显示示值

间的最小差值。热量表累积值的分辨力有限，而通过采取延长核查时间的方法来减小由于分辨

力造成读数的误差，会导致运行核查效率过低。为提高运行核查效率，将核查标准表与被核查

表的热量累积值分别大于热量表热量累积值分辨力的 100倍，作为运行核查持续时间的条件。

基于误差理论，可将热量表读数误差分量控制在 1%范围内，其核查结果的不确定度满足运行

中 2倍误差限的最低要求。现行行业标准《热量表》CJ128规定，热量表的显示分辨力为 1kwh

或 1MJ，如果取热量表热量累积值显示分辨力的 100倍，则运行核查结束时热量表显示值应为

100kwh或 100MJ。如果以一栋位于哈尔滨的 5000m2的节能 50%的建筑为例，设运行核查在采

暖初期进行，此时室外温度为+5℃，则该建筑物供热量为 51.07kwh/h。这表明，在采暖初期，

运行核查约需 2h。在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下，大约 1h即可完成运行核查。为符合相关计量检

定规程要求，热量表的设计制造均对检定条件下的分辨率有所规定，为了实现高效率检定，热

量表设计有通过按键进入高分辨力显示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可在显示分辨力基础上提高到千分

位。在运行核查操作中，考虑到供热量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核查时间要求，可取其最适合的方式

操作。

4.1.5 开展运行核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其各个分量在溯源间隔期的技术状态。因热量表已经过

首检，根据热量表的配对温度传感器结构原理，其温差性能决定于两个传感器和计算器，经检

定校准合格的配对温度传感器及计算器，若出现异常现象，均表现在某个传感器失准或计算器

失常。本规程采用的等温法进行运行核查，不需要标准温度计，对设备要求简单，检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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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300只经检定的新造及使用中的 DN100\DN50\DN25三种规格热量表用等温法进行核查的结

果见表 2及表 3。

表 2 等温法运行核查结果

实验点
实测误差分布 %

△≤0.05℃ 0.05℃＜△≤0.10℃ 0.10℃＜△≤0.20℃ △＞0.20℃

30℃ 53 39 3 5

50℃ 57 34 5 4

90℃ 45 42 6 7

注：精密恒温槽，区域最大温差 0.01℃，温度波动度小于或等于 0.05℃。

表 3 等温法运行中核查结果

实验点
实测误差分布 %

△≤0.05℃ 0.05℃＜△≤0.10℃ 0.10℃＜△≤0.20℃ △＞0.20℃

30℃ 33 42 18 7

50℃ 29 44 17 10

90℃ 36 41 15 8

注：便携式恒温槽， 区域最大温差 0.05℃，温度波动度≤0.2℃。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精密恒温槽与便携式恒温槽的核查结果的分布情况具有较好的相似性，

等温法核查方式，可以复现实验室检定结果，此核查方法是有效的。

《热能表计量检定规程》JJG225-2001中对温度传感器的温差测量有详细的计量要求，温差

测量误差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实际运行中，计算器与配对温度传感器共同考核会更便捷，通过

读取计算器显示的温度及温差，评价其测量状态是否符合要求。计算器的流量信号是脉冲输入

方式，在具有足够的流通时间条件下，其带来的误差分量通常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作为温度

输入的模拟测量信号，其误差分量为计算器误差的主要来源。设供水回水温度为95/70℃，经计

算，其温差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约为±0.40℃；设供水回水温度为95/92℃，此时为热量表允许

的最小温差条件，其温差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约为±0.15℃。设供回水温度相等，温差为零时，

接近制造厂按温度曲线特性进行配对筛选的工况条件，配对温度传感器配对温差约为±0.1℃。

由计算器内测温传感器输入端电路结构特点决定了在等温输入状态下，温差测量误差分量极小，

几乎可以忽略。考虑到有些热量表制造厂在制造环节中，对配对传感器超差的热量表将流量传

感器误差按照特定方向修正，以保证总量检定合格的情况，将现场运行核查的误差限定位在

△=±0.20℃，虽然比照实验室分量法检定稍粗大，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发生的异常温差测量情

况亦能够发现，效果显著。考虑到热量结算表运行温度范围较宽，因此本规程将运行核查温度

分别定为30℃和90℃。

为了安装方便，运行核查可以采用经过标定的便携式超声流量表的作为核查标准表，在同

一条件下，分别计算运行核查标准表和被核查表的流量误差限。标准表的安装使用条件往往比

被核查表差，使用过程中可导致误差，基于此，规定核查用标准表其准确度指标不应低于被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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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的准确度指标。核查的热量表的最大允许误差可根据经验确定。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可

参考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热能表检定规程》JJG225-2001中的“各分量的误差限不大于最大允

许相对误差的 2倍”的规定确定，将运行核查标准表的流量误差限的 3倍作为流量允许误差限

EGmax。

被核查热量表的流量误差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axGG EE  （6）

%100
0

0 



G
GGEG （7）

GGE  3max （8）

式中 EG——被核查热量表流量误差（%）；
EGmax——热量表的流量运行核查最大允许误差（%）；
G0——核查标准表流量测量值（m3/h）；
G——被核查热量表的流量测量值（m3/h）；
ΔG——热量表的流量误差限（%）。

当被核查表准确度等级为 1级时，被核查热量表的流量误差限ΔG可按下式计算：

%10001.01 









q
qp

G （9）

当被核查表准确度等级为 2级时，被核查热量表的流量误差限ΔG可按下式计算：

%10002.02 









q
qp

G （10）

式中：qp——被核查热量表额定流量（m3/h）；
ｑ——被核查热量表实际流量（m3/h）。
公式（9）及公式（10）取自现行行业标准《热量表》CJ128。
热量表累积值显示的流量分辨力有限，而通过采取延长核查时间的方法来减小由于分辨力

造成读数的误差，会导致运行核查效率过低。现行行业标准《热量表》CJ128规定，热量表的

累积流量显示分辨力为 0.01m3/h，为提高运行核查效率，将核查标准表与被核查表的流量累积

值分别大于各自流量累积值显示分辨力的 100倍，作为运行核查持续时间的条件，基于误差理

论，可将热量表读数误差分量控制在 1%范围内，其核查结果的不确定度满足运行中 2倍误差

限的最低要求。如果以一栋位于哈尔滨的 5000m2的节能 50%的建筑为例，设运行核查在采暖

初期进行，此时室外温度为+5℃；热网采用分阶段改变流量质调节，该建筑物流量为设计流量

的 60%，即 5.95m3/h。这表明，运行核查大约需要 20min即可，为安全起见，本规程取核查时

间为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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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

4.2.1～4.2.6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进行运行核查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运行的热量分配装置处于正常

工作状态，计量的数据准确可靠。因此需要核查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工作条件、技术性能及远

传的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显示数据的一致性。

安装的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运行条件满足了本规程第 3.3条要求的条件时，户用热量分配装

置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户用热量分配装置各个组成部分安装正确、无损坏、无泄漏、各项封印

齐全、无故障符号显示，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要求的工作环境得到满足，可以认为户用热量分配

装置的工作状态合格；如果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分配误差满足技术要求，所依据的热量分配模

型所要求的约束条件得以保证，各测量量的测量误差在规定的范围内，则认为户用热量分配装

置的技术状态合格；如果户用热分配装置现场显示的数据与接收终端显示数据一致，则终端的

数据可以用于收费。

除户用热量表外的热量分配装置是依据热量结算表计量的数据和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数据

进行分配的，分配仪表的数据采集系统与建筑物或供暖系统构成了一个热量分配系统。对热量

分配系统的干扰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现场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噪声干扰，一个是供暖系统或建筑

物的使用状况对分配原理有干扰。

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噪声干扰，主要来自采集系统的外部（如电磁干扰、机械干扰、热干扰

等），也可能来自数据采集系统的内部（如测量电路中的寄生电容、寄生电感、测量电路元器件

的随机噪声等）。数据采集系统的噪声干扰同热量表一样，可以通过合理的产品设计，将其消除

或减小。数据采集系统的性能可以同热量表一样，通过检测台来检测数据采集系统的稳定性及

对噪声干扰的消除程度。按照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技术文件进行安装，满足热量分配装置要求

的使用条件，可减小对数据采集系统干扰。

热量分配系统与热量表不同，整个系统的性能无法像热量表那样在检测台上进行核查，只

有实际使用条件满足户用热分配装置所依据的热量分配模型所要求的约束条件时，才可消除建

筑物或采暖系统对分配原理的干扰。对分配原理的干扰不消除，将导致分配原理的错误，进而

出现分配结果错误。对分配原理的干扰的消除程度，一般要在由采暖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组成

的综合系统上才能验证。安装调试是热量分配系统需要在现场完成的一道工序。因此热量分配

系统运行前，要进行首次运行核查，首次运行核查合格后才可实施计量。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投入运行后，不需要再核查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工作条件，而需要对技

术性能和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显示数据一致性进行运行核查。本规程第 5.1.3条规定，要设置专

人负责供供热计量系统的维护管理，远程抄表数据校核周期一般不应超过一个采暖期，为此规

定终端显示数据与现场显示数据一致性核查每年应进行一次。

以总量进行分配的供热计量仪表，其分配误差主要来自于分配原理误差及参数测量误差。

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的技术性能的运行核查，主要核查的是热量分配模型所要求的约束条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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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装置各测量量的测量误差及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约束条件核查与分配方法有关，表 4.2.3

根据不同的分配方法所要求的约束条件特点，规定了核查周期；根据各种分配方法测量参数的

特点，规定了测量误差核查周期。根据户用热量表的使用特点和维护管理的实际情况，本规程

将其核查周期定为 5年。其它分配方法测量误差核查的是温度测量误差，而温度测量系统稳定

性较高，因此将核查周期定为 8年。

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核查是为了核查热量结算表测量结果与热量分配装置分配的每户热量

之和的一致性。户用热量分配装置是依据热量结算表计量的总热量和相关的测量参数来进行热

量分配的，理论上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应为零。考虑到运行核查时间较短，热量结算表的计量

单位较大，因此根据分配装置的特点，给出了热量分配允许误差。现行行业标准《流量温度法

热分配装置技术条件》JG/T332规定，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应小于1%。本规程取为 2%。

经常进行建筑物热量分配误差核查，有利于发现热量分配系统的故障，具有远传功能的分

配装置进行该项核查比较方便，因此将核查周期定为2个月；不具有远传功能的分配装置，在每

个采暖季结束后进行的热费计算，需要核对贸易结算点的总热费与各户总热费的一致性，因此

将核查周期定为12个月，即每个采暖季需要核对一次。

4.2.7 户用热量表作为结算表时，其运行核查按照本规程第4.1节规定进行运行核查。户用热量

表作为分配表时，按照本条进行运行核查。

由于户用热量表的连接管直径较小，如果将标准表串接在系统中，不但前后直管段很难保

证，且工作量大。为减少运行核查的工作量，采用在被核查热量表所在的供暖立管的上游及下

游处分别安装流量标准表的方法进行核查。流量核查标准表应具有2路流量测量通道。流量传感

器的设置位置见图D.0.1。一路流量测量通道上的2个流量传感器设置在供暖立管下游的 C1点，

另一路流量测量通道上的2个流量传感器设置在供暖立管上游的C2点。这样流量标准表上下游的

直管段可满足使用要求。当供暖立管上连接多个用户时，需要针对核查任务，按下列原则处理：

（1）多个用户中，仅有一个用户为被检用户时，应将非被检用户热力入口阀门关闭，对不

关闭的用户进行核查。

（2）多个用户中，有一个以上用户为被检用户时，应先确定核查顺序，按照核查顺序进行

核查。将本次非核查序号的用户热力入口阀门关闭，对本次核查的用户进行核查。为了安装方

便，运行核查可以采用经过标定的具有2路流量测量通道的超声波流量表为核查标准表。考虑到

标准表的安装使用条件往往比被核查表差，使用过程中可导致的误差，因此规定被核查的热量

表的流量误差不允许超出所设定的最大允许误差。最大允许误差可根据经验确定。在经验不足

的情况下，可参照本规程第4.1.5条的条文说明确定。当被核查表的流量表准确度等级为3级时，

流量误差限可按下式计算：

%10005.03 









q
qp

G （11）

式中：qp——被核查热量表额定流量（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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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被核查热量表实际流量（m3/h）。
考虑到室内供暖系统水温较低，为减少检定时间，本条允许恒温槽控制温度与设定温度有

差别；为减少恒温槽加热时间，将运行核查温度分别取为30℃±1℃和50℃±1℃。

4.2.8～4.2.12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是依据在一定的室外温度下，建筑物为维持一定的室内温度

而需消耗热量的特性来分配热量的装置。分配装置所依据的热量分配模型是在建筑物内各房间

的供暖热指标为常数的前提下，通过测量建筑物总供热量、每户的室内平均温度来对热量结算

表计量的总热量进行热量分配。因此温度面积法的运行核查，需要核验室温传感器设置数量、

设置位置及各房间的建筑热特性变化情况。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计量能实现：同一栋建筑物内相同面积的用户，在相同的时间内，室

温相同，缴纳的热费相同。用户的平均温度是该分配装置进行热量分配的依据。用户的平均温

度，是由户内各个房间的温度组成的。行业标准《温度法热计量分配装置》JG/T362-2012的规

定：室温测量误差不应大于0.5℃；室温传感器应设置在每户除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外的每一

个房间内；同一栋建筑里相同户型不同住户的室温传感器的设置位置应相近，且不应受家具遮

挡和热源干扰而影响温度采集。只有温度传感器的设置满足行业标准《温度法热计量分配装置》

JG/T362-2012中的规定，才能保证热量分配结果的正确。为防止实际应用过程中传感器的安装

数量不够，本规程规定了要核对传感器的安装数量及安装位置；考虑到现场的实际条件，取运

行核查误差为标准规定限值的1.5倍，即运行核查室温误差取为 0.5×1.5≈ 0.8℃。

建筑物热特性与建筑构造及建筑物使用方法有关，用户如在使用过程中开窗户要导致建筑

物的热特性变化。行业标准《温度法热计量分配装置》JG/T362-2012中规定：温度面积法分配

装置应具有室温陡降识别和处理的功能，在用户室温陡降期间所计算的热量与用户室温陡降前

所计算的热量相对变化量不应大于 1%。本规程考虑到现场检测的实际情况，取运行核查误差

为标准规定限值的2倍，即规定用户开关窗户期间的热量变化不应大于 2%。室温陡降核查可

以防止用户开关窗户导致的建筑物热特性的变化，不会由于用户开关窗户而少计量热量。但是

对于长期将窗户开一个小缝而不关闭的个别现象，室温陡降核查是核查不出来的。此时需要通

过加强运行管理来解决。供热计量运行管理单位可配备一个经济型的红外热像仪（价格在1.0万

元以内），不定期地对用户的开窗户状况进行监督管理。

温度面积法分配装置进行室温陡降运行核查时，有效测量时间按照下述方法确定：

（1）开窗户前有效测量时间的开始时刻应取用户分配装置显示的热量最后一位数开始变
化的时刻，有效测量时间的结束时刻应取 90min后用户分配装置显示的热量最后一位数开始变
化的时刻；

（2）开窗户后有效测量时间的开始时刻应取开窗户后用户分配装置显示的热量最后一位
数开始变化的时刻，有效测量时间的结束时刻应取为 90min后用户分配装置显示的热量最后一
位数开始变化的时刻。

4.2.13～4.2.22 基于散热器散热特性而进行热量分配的仪表有两大类。一类是单组散热器的散

热器热分配表（也称为散热器热分配表），一类是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单组散热器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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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热分配表，主要为蒸发式热分配表与电子式热分配表两种基本类型。电子式热分配表可分

为单传感器电子式热分配表、双传感器电子式热分配表和三传感器电子式热分配表。

散热器热分配表是利用散热器热分配表所测量的每组散热器的散热量比例关系，来对建筑

的总供热量进行分配的。采用蒸发式热分配表与电子式热分配表进行热量分配时，需要保证在

同一栋建筑物内，不同用户散热器的特性系数相同（即散热器形式相同），散热器组装片数修

正系数、散热器连接形式修正系数、散热器安装形式修正系数、散热器连接管道修正系数和使

用条件相同。因此采用散热器热分配表进行热量分配时，需要核查同一栋楼内散热器的形式是

否相同、散热器的安装使用条件是否相近。尚需要核验热分配表安装位置是否正确，热分配表

与散热器接触是否良好，热分配表的C值与散热器的形式是否一致。双传感器电子式热分配表

和三传感器电子式热分配表，测量的是散热器的平均温度和室内温度，因此需要对这两个温度

的测量误差进行运行核查。散热器平均温度运行核查，可采用冷态核查法或热态核查法。在冷

态时，各组散热器的平均温度应相同，考虑到现场测试条件限制，将各组散热器之间平均温度

差限值取为±0.2℃，现有的测量技术是可以做到的。在热态核查时，是将标准温度计检测的散

热器平均温度与被测热分配表显示的散热器平均温度进行比较，考虑到未设置安装孔的供暖系

统，标准温度计直接安装在管道表面上时，存在测量误差，因此将散热器平均温度差的限值取

为±0.5℃。

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是将每户水平式系统上连接的散热器看成是一组当量散热器，通

过测量水平式系统的进出水温度及室内温度来将热量结算表计量的总热量分配到用户的热分配

装置。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检测的参数，计量每户的供给热量；一种

是根据检测的参数，计量每户 的消耗热量。计量每户供给热量的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需要

核查用户热量分配误差。计量每户消耗热量的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不需要核查用户热量分

配误差。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热量分配结果与安装条件使用有关，要求室温传感器安装位

置应相对统一；所采用的散热器的特性系数应与散热器的形式相一致。计量每户供给热量的集

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的热量分配结果尚与使用条件有关，因此本规程要求同一栋建筑物内，

散热器的安装使用条件应相近，用户热量分配误差应满足要求。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在冷

态下，显示的每户间的散热器平均温度应一致，考虑到现场测试条件限制，将各户散热器之间

平均温度差限值取为±0.2℃。

集中式散热器热分配装置有两种形式，一种不计量每户供给热量（消耗热量），另一种测

量的是散热器散向室内的热量（供给热量）。散热器散向室内的热量，除与被核查房间的散热

器有多组，散热器平均温度和室温有关外，尚与散热器组装片数、散热器连接形式、散热器安

装形式、散热器连接管道方式和使用条件有关。这些安装使用条件可使散热器的散热量误差达

到 17.5%，其中散热器安装形式一项可使该误差达到 16.7%。本规程取其 60%作为误差限，即

应为 10%。这表明，采用热态检验法时，热量分配误差大于±10%，需要进行离线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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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4.2.27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装置是根据阀门累积开启时间比与建筑面积乘积，将热

量结算表计量的总热量分配到用户的供热计量装置。行业产品标准《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装

置技术条件》JG/T379-2012的规定， “户内散热末端不应设置分室或分区控温装置”，“热用户

室内供暖设备选型应与设计匹配；热用户不得私自改变室内散热设备的容量及类型。每个供暖

季供暖系统运行前均应进行水力平衡调试，并满足设计要求”。

本规程规定了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装置水力平衡调试的条件，推荐采用“用户室温差”

运行核查系统水力平衡状态。目前我国尚没有对室内系统平衡问题的判据的规定，参照行业标

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32-2009中对室外管网平衡的规定：“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热

力入口处的水力平衡度应为0.9～1.2”，对室内系统仿真分析结果表明，用户相对流量从0.78变

化到1.23时，引起的室温变化为﹣0.79～0.54℃，取上述数值的1.5倍，则引起的室温变化为﹣1.2

～0.8℃，本规程取为1.5℃。平衡是通断时间面积法系统工作的基本条件，因此对于室温差别较

大的系统，需要多次调整，直到满足平衡要求，计量数据才可信。考虑到系统水力平衡难度较

大，且有户间热分配误差核查约束，因此规定热量结算点内有10%以上的用户室温差大于1.5℃

或有1户以上用户室温差大于2℃时，需要对热量结算点范围内用户进行水力平衡。

通断时间面积法分配模型成立的条件是相同面积的用户，在相同的室温下，同一分配周期

内，分配的热量相同。因此需要对户间热量分配误差进行核查。理论上户间热分配误差应为零。

考虑到实际运行条件下，室温控制器控制精度如果为0.5℃，在室外温度由5℃～-30℃范围内，

用户的热量误差为1%～3.8%，考虑到现场的实际条件，取运行核查误差为上述误差值的1.5倍，

即户间热量分配误差限值=1%～3.8%×1.5=1.5%～5.8%，取为±6%。行业标准《通断时间面积

法热计量装置技术条件》JG/T379-2012第4.2.2.1条规定，分配周期不宜大于24h。第5.4.2条规定

采集计算器的计算功能，应能根据自动采集数据及设定的分配周期即时进行热分配计算。通断

时间面积法热计量装置是固定周期的热分配算法，分配计算结果在用户端（本地）进行显示和

储存，同时远程数据传输也是获得的每个分配周期结束后的数值。因此，每次热量分配误差运

行核查时，开始核查的时间应与分配周期相对应，以避免数据误差。

4.2.28～4.2.36 流量温度法分配表是根据流经用户的流量及温差进行热量分配的仪表。目前主

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设置流量传感器，通过测量流经用户水的流量及供回水温差，进行热

量分配；第二种为采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测量流经用户的流量后，计算出该用户的流量与结

算点的总流量的比例，将用户流量占总流量比例取为定值，通过测量流经用户水的供回水温差，

进行热量分配；第三种在每户采暖系统中设置流量控制器，保持每户的流量不变，通过测量流

经用户水的供回水温差，进行热量分配。

第一种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实质是分别测量流量和温差，热量进行集中计算的户用热量

表，因此需要按照本规程第 4.2.7条的规定对流量及温差进行运行核查。

第二种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依据的分配模型成立的前提是流量分配比例系数为常数。定流

量运行的带跨管的采暖系统调节平衡后，可以将流量分配系数取为常数；然而实施供热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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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于用户停止供暖或用户系统维修等，将导致计量系统中每户的流量分配比例发生变化，

由此带来用户计量的热量发生变化。因此该分配装置要求系统水力平衡，用户流量分配比例不

变，用户流量变化率在允许范围内。本规程要求对分配装置的热量分配软件设定的用户的流量

分配比例系数进行检查，要求被核查的用户的流量分配比例系数与热量分配系统设定数据一致。

现行行业标准《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技术条件》JG/T332规定，流量误差不大于5%，配对温

差误差应小于0.3K。考虑到现场的实际条件，取运行核查误差为标准规定限值的1.5倍，即流量

变化率运行核查误差为±5%×1.5≈±8%，温差运行核查误差为±0.3×1.5≈±0.5℃。

第三种流量温度法分配装置依据的分配模型成立的前提是用户流量固定不变，因此该分配

装置要求用户流量变化率取为±8%。温差运行核查误差为±0.3×1.5≈±0.5℃。该种分配装置

分配模型成立的条件是相同面积的用户在相同的室温下、同一分配周期内，分配的热量相同。

因此需要对户间热分配误差进行核查。

4.3 调节控制系统

4.3.1~4.3.3 调节控制装置按照相关技术文件要求进行正确安装及调试后其工作条件基本确

定，一般除供热系统水力平衡外，其余工作条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供热系统由于建筑物的

变化、系统维修等原因，每年均需要在供热开始时进行水力平衡。因此本规程规定，投入运行

后除供热系统的水力平衡外不再进行工作条件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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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供热计量收费是以供热计量数据为基础的。只有保证供热计量系统正常工作，性能处于

良好状态，才能保证供热计量数据的准确可靠。供热计量系统的完好与供热计量系统的维护管

理水平有密切关系，只有经常监控供热计量系统运行状态，迅速而准确地确定和排除各类故障，

才能保证供热计量系统的正常运行。供热计量系统的运行核查是保障供热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的基础，只有经常进行供热计量系统的运行核查，才能防止供热计量系统带病工作，避免不可

靠的数据参与热量分配计算。供热计量系统档案是供热计量系统使用、维护及供热计量收费过

程中形成的主要历史记录，是提高供热计量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是维护供热计量

历史真实面貌的一项主要工作。建立供热计量系统管理制度和维护制度、供热计量系统运行核

查制度、供热计量系统档案管理制度是供热计量收费的需要。

5.1.2~5.1.3 供热计量运行管理的部门，管理着众多的供热计量用户，需要对众多的供热计量装

置及海量的供热计量数据进行管理。建立供热计量管理平台，有利于提高供热计量的管理水平，

实现对供热计量装置、供热计量数据的高效管理。

供热计量系统维护管理是一项技术要求高、工作量大的工作，需要专门的队伍或设置专门

的人员来负责。借鉴国外的经验，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专业服务公司来负责此项工作。

5.2 设备及档案管理

5.2.1～5.2.4 完备的供热计量系统的设备档案和供热计量系统的技术文件，是供热计量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数量上要保证供热计量系统的设备档案和技术资料齐全，不致残缺短少；

从安全上要保证供热计量系统的设备档案和技术资料完好，避免遭受损坏，防止任意篡改或修

正。本规程根据供热计量的特点及企业的实践经验，对供热计量系统的设备档案内容和技术资

料做了基本规定。

5.3 数据采集及管理

5.3.1 供热计量数据可以采取人工采集或自动采集。由于每个供热单位所负责供热区域内供热

计量仪表数量较大，供热计量数据庞大，实现供热计量数据远程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供热计量数据采集成本。有条件的单位，应积极采用远程抄表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目前

很多省市已经提出具体要求。考虑到已有的供热计量装置有些没有实现远程抄表，因此此处提

出宜采用。

5.3.2 供热计量数据是热费收取的依据，也是热价制定及运行调节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据，因此

要保管好供热计量的基础数据。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88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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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供热计量数据的保存周期不得少于 5年。本条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

技术规程》CJJ88的规定，要求供热计量原始记录保存时间应大于 5年，有条件的单位，应延

长保存时间。供热计量装置的检定证书、运行核查的报告是反映供热计量装置状况的重要文件，

在供热计量装置更换前应一直保存，由于要求供热计量数据保存 5年，而供热计量数据质量与

供热计量装置相关，为了备查，本规程规定与供热计量装置有关的文件至少保存到供热计量表

更换后 5年。

5.3.3 目前供热计量数据抄取主要有集中抄表、人工用手抄器抄取及人工抄写几种形式。供热

计量维护管理的部门应采取措施，保证收集的供热计量数据真实、正确，完整。

供热计量收费是一项新业务，供热部门的实践经验不多，本条参照电力、燃气等管理部门

的相关规定制定。无论采用何种数据抄取方法，应有人对供热计量数据的真实性负责。集中抄

表系统可实现计算机管理，避免人为干预，应定期对供热计量数据进行完整备份，备份人应对

所备份的供热计量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采用手抄器抄取数据时，可避免人为干预，提

高人工抄表质量及效率，应及时将抄表器中的数据导入计算机中，手抄器的抄取人应对数据的

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人工抄写供热计量数据，要真实可靠，每次抄写的数据宜由用户签字，

记录人应对记录内容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对于那些空户率较高或由于客观原因，用户无法在

供热计量记录上签字的情况，本规程规定在记录同时，应对现场供热计量数据进行拍照；为防

止对照片的异议，规定照片上应有拍照的具体日期；并宜规定具体时间让用户查询记录数据，

补签记录。

随着供热计量装置的大量应用，将不断出现热量表不工作，显示数据不正确；分配装置损

坏、数据丢失、数据不正确等问题。供热计量装置发生故障时的热量计算问题，不同国家解决

的方法不同，本规程是参考丹麦和法国的处理方法进行编制的。

5.4 供热计量管理人员

5.4.1～5.4.2 供热计量系统运行、维护、保养、运行核查和管理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

要求从事此工作的人员，具有仪表知识、通讯系统知识、控制知识、热工知识和供热系统知识，

需要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本规程根据供热计量系统的运行维护特点，对供热计量系

统运行、维护和管理人员的基本技能提出了基本要求。

5.5 运行维护

5.5.1～5.5.4 实施供热计量以后，用户将根据自己的用热需求，调整室温。热源及热力站需要

根据用户的需求变化，按需供热。因此需要供热企业保障供热设备完好，定期对自动控制系统

的室外温度传感器性能、温控阀门的执行器、温控阀门的动作情况、循环水泵的变流量控制装

置、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或压差变送器等定期维护检修，使系统调节控制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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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贸易结算表是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根据 2014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应当配备或者使用与其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器

具，并以计量器具的量值作为结算依据。凡直接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应当由经营者依法

申请计量检定。本条规定供热计量系统维护管理部门应制定强检的热量结算表的检定计划，定

期送检。为掌握供热计量系统的性能状态，及时发现供热计量系统存在的隐患，供热计量运行、

维护和管理部门应具备对供热计量系统进行运行核查的能力。户用热量分配装置目前无专门的

检测机构对其进行检验，因此需要供热计量运行、维护和管理部门配备对户用热量分配装置进

行运行核查的设备；并要求定期进行供热计量装置的运行核查工作，定期分析供热计量数据，

评价计量数据的有效性。

5.5.5从 2014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不得擅自改动、拆装计量器具，不得破坏铅（签）封，不得

弄虚作假。本条根据第四十五条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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